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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庭暴力一直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违法行为。虽

然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且《反家庭暴力法》

属于民法范畴，其中诸多规定刻意避开了刑法概

念，例如其在家暴的概念中提到的是“限制人身自

由”而非“剥夺人身自由”。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

系中，对于家庭暴力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确实存

在着一些不足。尤其是当家庭暴力行为升级到严重

程度时，我国的立法缺乏相关的防治规定，这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实践中家庭暴力现象较为普遍，但

相应的法律防治措施却并不完善。对于家庭暴力行

为的预防、干预和救助机制也缺乏系统性和针对

性，这使得家庭暴力受害者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

境地。

在家暴的影响下，受虐妇女在心理上和生理上

都饱受摧残，甚至长期处于恐惧与焦虑当中。然而

当她们迫不得已奋起反抗时，却常常被指控为故意

伤害，这与大众的情感道德观念并不相符。近年

来，在学界的讨论下，国内关于受虐妇女杀夫案的

出罪事由形成了诸多学说，相关研究也逐渐深入，

立法、司法上对于受虐妇女的杀夫行为量刑有轻缓

化趋势。但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被迫

走上绝路的受虐妇女仍然面临着出罪困境。笔者

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

BWS）为受虐妇女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和保护她们免

受杀夫行为谴责的理论视角，通过借助该理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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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从受虐妇女的角度出发，协助认定受虐妇女的杀

夫行为成立正当防卫。本文试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

视角出发，分析受虐妇女杀夫行为成立正当防卫的

条件和合理性。

二、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司法现状与
问题

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司法实践现状揭示了法律适

用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多重困境。在既有法律框架

下，此类案件往往因家庭暴力的隐蔽性、防卫时间

的滞后性以及量刑标准的模糊性而面临裁判难题。

为深入探讨司法困境的根源，首先需明确“受虐妇

女”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标准及其行为特征，进而

厘清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为后续分析司法

问题与出罪路径奠定基础。

（一）受虐妇女及其杀夫行为

在深入探讨受虐妇女反杀行为的法律框架时，

对“受虐妇女”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尤为重要，其

范围的限定需细致且具体，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公正

性与合理性。

首先，受虐妇女应被明确界定为那些长期遭受

来自亲密伴侣（如丈夫）或家庭成员暴力行为的女

性。若仅是遭受偶发或短暂的家庭暴力，则不应将

受暴者界定为上文定义的受虐妇女。在界定过程

中，必须依赖于充分且可靠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医疗诊断记录、警方调查报告、心理评估报告、社

会工作者记录以及目击者证言等，以全面、客观地

反映妇女所遭受的暴力现实。

其次，对于在家庭暴力中身心所受伤害程度的

评估，是界定受虐妇女范围的关键环节。其所遭受

的暴力行为需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足以对妇女的

身心健康造成显著的损害。这种伤害可能包括身体

上的伤痕、残疾，以及心理上的恐惧、抑郁等。因

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求法律专业人士及医学、

心理学专家共同参与，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如心

理创伤评估量表、身体伤害鉴定等，来量化妇女所

遭受的暴力伤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层面

的伤害往往更为隐蔽且持久，因此必须给予充分的

重视和关注。当评估结果显示妇女已处于严重的心

理创伤状态，如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时，应在界定过程中赋予其与身

体伤害相近的权重，将其视为受虐妇女的典型特征

之一。

再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时，妇女应首先尝试通

过报警、向社区服务机构求助、申请保护令等合法

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然而，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妇女自身经济或生理上

的弱势地位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等原因，这

些合法救济途径可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因此，

在评估受虐妇女是否已穷尽救济途径时，应充分

考虑这些实际困难，避免对妇女施加过高的道德 

要求。

受虐妇女杀夫是指妇女在丈夫的长期家庭暴力

下反杀丈夫的行为，依据杀夫时两人的行为状态

可以分为对抗性杀夫和非对抗性杀夫。［1］对抗性

杀夫时，因为受虐妇女的丈夫当时正在实施家暴行

为，所以受虐妇女的反抗具有成立正当防卫的天然

优势条件，在认定正当防卫时，只需考虑我国正当

防卫的构成要件，根据当时双方的冲突情况进行

具体判断即可。但是非对抗型杀夫是一种事后杀

夫，或者说受虐妇女在实施杀夫行为时丈夫并没有

对其进行家暴，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适用正当

防卫条款具有争议，不同国家的处理态度也不尽

相同。就我国而言，事后杀夫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不认定成立正当防卫。［2］本文将主要论述受

虐妇女在非对抗型杀夫中是否有符合正当防卫构

成要件的可能，在“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背景

下，探讨受虐妇女事后杀夫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的可 

能性。

（二）司法判例

笔者于2024年6月25日以“家庭暴力”为关键

词，以“刑事”为案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2015年后

的家庭暴力案件进行检索，并对检索后的结果进行人

工筛选，最终选择受虐妇女在家暴结束后一段时间实

施反杀行为、造成施暴者死亡且被法院认定存在家庭

暴力的20例裁判文书作为样本。具体如表1所示。

［1］彭文华．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杀夫案中正当防卫的

认定［J］．法学评论，2022，40（5）：66-77．

［2］赵秉志，原佳丽．对女性“以暴制暴”行为的刑

法学思考——基于家庭暴力视野下的思考［J］．人民检

察，2015（1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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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司法判例统计表

案号 基本案情 罪名 刑期 量刑情节

（2015）黔高刑二终字第 26 号 被害人熟睡时持斧头打击头部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三年 自首、被害人过错

（2017）云 08 刑初 18 号 趁被害人睡觉用木棍将其打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八年
自首、被害人过错、家属谅解、

义愤杀人

（2018）晋 01 刑初 102 号 在被害人饭中投喂毒鼠强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五年 自首、被害人过错、家属谅解

（2019）皖刑终 281 号
不满被害人多次对其家暴，在饭中投

喂 NaNO2 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五年 坦白，被害人过错

（2019）辽刑终 458 号 遭到被害人辱骂后，用尖刀将其捅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五年
被告人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人，家属谅解，被害人过错

（2019）桂 1103 刑初 148 号
趁被害人睡觉将其捆绑，持铁锤将其

打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年 自首，被害人过错

（2020）吉 0194 刑初 114 号
被害人酒后辱骂，趁被害人睡觉用鞋

带勒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六年 自首、家属谅解、被告人残疾

（2020）鄂 0324 刑初 119 号 趁被害人吃饭时用锄背将其击打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七年 自首、家属谅解、义愤杀人

（2020）黔 0526 刑初 122 号
被害人酒后殴打、辱骂，趁被害人醉

酒睡觉持木棒反复击打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六年 自首，被害人过错，家属谅解

（2020）晋 06 刑初 26 号
被害人酒后殴打，凌晨持铁锤将其击

打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六年 自首，家属谅解

（2019）鄂 05 刑初 42 号
被害人殴打后，用小铁锨和劈柴击打

其头部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三年 家属谅解、被害人过错

（2019）吉 0881 刑初 113 号
被害人殴打，趁被害人睡觉双手持斧

将其打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四年 自首

（2020）渝刑终 130 号
被害人殴打继子，对其辱骂，趁被害

人睡觉将其捆绑并勒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五年 坦白，被害人过错

（2020）浙 01 刑初 119 号
被害人殴打后，采用投放安眠药和凶

器击打头部的方式将其杀害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八年 坦白，被害人过错，家属谅解

（2020）苏 0803 刑初 238 号
被害人殴打、威吓后，趁被害人睡着

将其捆绑，后用围巾勒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自首

（2020）黑 1121 刑初 112 号
被害人殴打、谩骂后，趁熟睡用擀面

杖将其打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五年

自首、被告人系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家属谅解

（2020）吉 03 刑初 28 号
被害人辱骂、威胁后，持耙子杆将其

打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四年 自首、家属谅解、被害人过错

（2020）冀 0982 刑初 13 号 被害人熟睡时用铁锤打击头部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三年 自首、家属谅解、被害人过错

（2020）陕刑终 241 号
持铁锤从背后击倒被害人，又反复锤

击致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四年 自首，被害人过错

（2021）赣 09 刑初 32 号
被害人辱骂、威胁，趁被害人睡觉持

杀牛刀将其刺死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八年

自首，被害人重大过错，家属
谅解

结果。法院往往根据这一事实将她们的杀夫行为认

定为故意杀人罪，这种做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受虐妇

女长期以来的处境。并且，这些受虐妇女普遍具有

自首或坦白、被害人家属谅解、被害人对案件发生

有过错等类似的量刑情节。然而，不同法院的判决

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所判处的刑期从三年到十五

年不等。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案件进行了二审

终审，上诉理由大多是对刑期不满。在这一过程

中，一审和二审的结果也经常有很大的差异。部分

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

十五年或更少的刑期。通过折线图的形式（如图1

所示），此种现象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来。由此

可见，即使是相同的案子，在不同法院、不同法官

的裁判下，也会得到不同的判决。这种“同案不同

判”不仅难以保障受虐妇女的权益，更会对司法公

信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存在的问题

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反杀案件的司法困境因实践

中裁判尺度的显著差异而进一步复杂化。“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折射出司法理念与个案情境之间的张

力，以及事实认定困难、量刑偏重等问题，亟需从

制度与理论层面剖析其根源，为统一裁判标准提供

可行路径。

1. 同案不同判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表中

所涉及的案件虽然基本案情之间有着形式上的差

别，但在案件性质、犯罪手段、犯罪嫌疑人的社会

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等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性。受虐妇女的作案手段也具有相似性，她们大多

选择手边趁手的工具将家暴者击打致死，其行为带

有一定的泄愤成分，也是长期遭受家暴导致积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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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刑期折线图

李彦使用气枪的枪管将谭勇打死，并将其分尸。在

此案中，李彦从未预谋杀夫，在过去的多次家暴

中，谭勇甚至用斧头将她的左手手指砍掉一根。李

彦并非没有留存证据，她曾多次去派出所和妇联反

映情况，并拍摄了自己遭受家暴后的伤情照片，但

两审法院均否认李彦系家庭暴力受害者。这既是个

人的悲剧，也暴露出司法保护在反家庭暴力方面的

不足，凸显了反家庭暴力工作中证据审查和判断的

困难，以及受害者举证困难的问题，最终使受虐妇

女选择以极端的方式反抗家庭暴力。虽然省高院最

终改判李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此案引发的争议

并未就此停止。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

后（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的概

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反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也

得到了完善。该法在治理家庭暴力案件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在实务中仍面临家庭暴力证据审查

和判断的困难。《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的人身安

全保护令等制度有时也难以得到贯彻落实，对于家

庭暴力受虐妇女的保护依旧存在诸如受害者举证困

难、法院调查取证意识弱化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

继续改进与完善。该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在反家庭

暴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

持续完善。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支持

体系，才能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

和救助，让家庭暴力不再成为社会的隐痛。

对于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笔者认为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针对受虐妇女在家暴间隔期杀

夫案件，没有出台具体相关的指导意见。尽管2015

年出台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此类案件有所关注，

但其中的有关内容表述过于模糊，不够明确。除此

之外，在司法过程中，法定量刑情节并不多，尤其

是此类案件，更多的是诸如被害人家属谅解和被害

人过错等酌定量刑情节，而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主

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受虐妇女杀夫案件的指导

意见尚不统一明确，从而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

量权。然而，不同法官在价值判断上存在差异，尤

其是在评估家庭暴力对案件的影响时主观性更大，

进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法官与普通人一

样，也有思维定式，也会受到知识、偏见和信念的

影响。［1］为了追求合理裁判，应致力于实现相对

的同案同判和法律的同类适用。这意味着在案件事

实相似的情况下，应对此类案件进行更为深入地探

讨，努力追求更加公平正义的判决结果。

2. 家庭暴力事实认定困难

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依据，

但家暴案件仍然频繁发生，且家暴行为多发生于家

庭私有房屋这种私密场所，家暴过后难以完成现场

取证。同时，不能苛求家庭妇女在遭受家暴时还要

注意留存证据，甚至即使留存了证据，也不一定能

够在法庭上得到认证。以四川省资阳市的李彦案

为例，李彦曾遭受丈夫长期的家庭暴力。2010年11

月，在受到丈夫谭勇的恐吓、殴打和气枪威胁后，

［1］［美］亚当·本福拉多．公正何以难行［M］．

刘静坤，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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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虐妇女反杀案件整体量刑偏重

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进一步发展，宽严相济

等刑事政策稳步落实，对于受虐妇女杀夫案宣判死

刑的判决大幅度缩减，至今基本已经消失。但是从

整体上来看，量刑仍然偏重。［1］从表1数据可以看

到，所列20例受虐妇女杀夫案中，有8例被判处了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只有1例被判十年有期徒

刑，另外7例刑期则在十三到十五年不等，还有12

例被判处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期大

多在五年以上，只有两起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

在检索过程中，笔者发现此类家暴反杀案件中适用

缓刑的主要是中止犯和未遂犯，除此之外，大多被

判处七年以上刑罚。与此相反的是，家暴案件量刑

却总体偏轻，这种现象并不符合公众的道德情感。

与量刑偏重相对应，缓刑制度在此类案件中的

适用率也比较低。缓刑可以给符合适用条件的犯罪

分子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通常适用于社会危害性

较小的犯罪分子。受虐妇女反杀案中，由于家暴受

虐者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都比较小，她们的

杀夫行为仅限于对家暴者的反抗，同时许多受虐

妇女还肩负着抚养和照顾家中老人和未成年人的责

任，因此可以考虑适用缓刑，但在实践中适用缓刑

的案件并不多。笔者认为，在此类家暴反杀案件量

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家暴这一特殊情况。在长

期家暴这一背景下，综合考虑受虐妇女的犯罪情节

以及社会评价等多方面因素，若受虐妇女没有明显

的社会危险性，适用缓刑不至于危害他人生命健

康，则应考虑缓期执行。

在这些受虐妇女反杀案件中，绝大多数受虐妇女

在实施反杀的最终行为之前，已经遭受了长期严重的

家庭暴力。这一情节使得公众往往不希望重判这些受

虐妇女。这种倾向并不是简单的同情弱者的心态，而

是基于对于暴力行为的深刻认识和对正义的追求。在

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当地全体村民或者人大

代表联名请愿，请求对受虐妇女轻判甚至判处无罪的

情形。［2］这说明一味对受虐妇女判处重刑并不符合

公众的法感情，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也不能对社情

民意完全置之不理，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受

虐妇女的处境、施暴者的行为、反杀行为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等。综上来看，笔者认为受虐妇女杀夫案件并

非毫无出罪可能，其出罪空间值得研究。因此，本文

将重点分析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路径。

三、受虐妇女反杀行为的出罪困境

受虐妇女反杀行为的出罪困境源于法律规范与

个案情境的深层冲突。正当防卫、防御性紧急避险

及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等学说虽为理论突破口，却

因防卫时间、法益权衡等要件争议而难以直接适

用。以下结合具体学说，探讨其逻辑基础与司法实

践中的适用瓶颈。

（一）正当防卫说

受虐妇女反杀行为成立正当防卫的争议主要在

防卫前提上，因为其实施反杀行为时并不存在即时

的或者说对抗性的家庭暴力，这种情况下的反杀行

为具有事后防卫或假想防卫的因素。主张正当防卫

说的学者提出了家暴行为持续说、性别平等说以及

公力救济阙如说等观点来说明不法侵害的持续性。

家暴行为持续说认为，受虐妇女遭受的家暴行为绝

对不可能只有一次，其丈夫实施的多次家暴已经构

成虐待，而虐待行为本身属于持续犯。在家庭关系

中，这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虐待行为具有可

预期性。［3］持有此观点的学者用受虐妇女的丈夫

实施的虐待行为，来说明不法侵害在时间上的持续

性，从而修正受虐妇女事后反杀行为在防卫时间上

的认定问题。据此可以认为，受虐妇女在受到家庭

虐待时，此种虐待行为一直在持续当中，因此其为

了避免遭受下一次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反杀行为是

对虐待性家庭暴力的制止，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时

间条件。而性别平等说认为，在夫妻关系中要考虑

到男女力量悬殊，应当在既有的防卫学说中纳入性

别视角。［4］在受虐妇女反杀案件中，要求防卫者

使用合乎比例的武力并没有考虑到家庭暴力中防卫

的特殊性。公力救济阙如说中，王新教授将正当防

［1］李波阳，贾敏．对家暴受虐妇女杀夫案件量刑的

实证分析——以某省女子监狱24起案例为样本［J］．犯罪

研究，2019（5）：61-71．

［2］高宇．家暴中“以暴制暴”行为的正当化路径探

究［D］．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2021．

［3］陈兴良．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J］．政法论坛，

2022，40（3）：78-88．

［4］郭晓飞．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意义、局限及

其在中国的接受——一个比较法的视角［J］．妇女研究论

丛，2023（6）：1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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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时间问题替换成了是否存在公力救济可能性的

问题。［1］法律规定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主要是

为了避免防卫权的滥用。但是如果对时间条件的限

制过于严格，可能导致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发挥作

用的情况下，私力救济也无法实施。因此，需要对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进行合理界定，以兼顾公力救

济和私力救济的作用。［2］

此外，张明楷教授提到，如若认为受虐妇女的

反杀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就意味着其杀害行为不能

被阻止。但其实不管是邻居还是警察，都可以制

止妻子的杀害行为。［3］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

点。在家庭关系当中，受虐妇女一旦决定实施反杀

行为，受制于场所以及亲密关系的影响，其反杀行

为被制止的可能性并不大，甚至可能很难在实施反

杀行为时被第三人所察觉。

（二）防御性紧急避险

防御性紧急避险说认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在

别无其他求救途径的情况下，为保护自身或者其他

家庭成员的生命以及重大身体健康，将施暴者杀伤

的行为，存在成立正当化的紧急避险的余地。［4］

防御性紧急避险并不要求侵害行为正在进行，只要

能够认定如果不采取反击措施就会失去避险的最佳

时机，就可以认为法益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当中。

在受虐妇女反杀行为中，由于受虐妇女能够寻求的

保护途径比较有限，甚至一些妇女已经没有别的选

择，因此其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法益而不得已实施

的反杀行为能够构成防御性紧急避险。

尽管防御性紧急避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为受虐

妇女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出路，但我国刑法没有规

定防御性紧急避险。因此，对于受虐妇女杀夫案的

出罪，很难通过防御性紧急避险这一路径来为其辩

护。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是以牺牲较小的利益保

全较大的利益，因而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不

可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紧急避险。［5］如果

要构成紧急避险，那被杀害的丈夫就负有忍受义

务，不能抵抗杀害行为。［6］但是生命权作为最基

本的人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能随意被剥夺

或限制。生命价值也不能随意判断，让被避险人忍

受对其生命法益的侵害并不具有合理性，因而受虐

妇女的杀夫行为并不具备适用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可

能性。

（三）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二分说认为，应视不同情形将紧急避

险分别解释为阻却违法性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提

出从此路径出罪的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1条

规定的紧急避险符合二分说。在认定是否构成紧急

避险时，需要从社会团结义务的角度出发，对避险

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并充分考虑到具体情况下的

各种因素，以合理评估行为人的责任。在紧急避

险超过必要限度时，我国刑法视野下仍存在成立责

任阻却事由的可能性。［7］根据《刑法》第21条第2

款之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并出现不应有

的损害结果，此时成立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侵害，

但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考察能否期待行

为人在具体情况下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即是否具有

期待可能性。从这一观点出发，受虐妇女杀夫行为

可以成立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从而免于承担刑事

责任。

其实紧急避险这一出罪路径与正当防卫面临的

基本上是同一困境，一个是“正在发生的危险”，

一个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如果不能解决时

间问题，必然也无法认定成立紧急避险。因此，反

对成立紧急避险的学者认为，即使承认《刑法》

第21条的规定包含了免责的紧急避险，受虐妇女反

杀案也不符合该规定的前提条件。［3］从理论上来

看，成立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比成立紧急避险更为严

苛，但笔者认为，通过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理

［1］赵兴洪．论束缚关系下的正当防卫——从受虐

妇女杀夫案件切入［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7，25（4）：1-15．

［2］王新．受虐妇女杀夫案的认定问题［J］．法学杂

志，2015，36（7）：87-94．

［3］张明楷．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事由［J］．法学

评论，2022，40（2）：13-27．

［4］陈璇．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

用——兼对正当防卫扩张论的否定［J］．政治与法律，

2015（9）：13-26．

［5］陈兴良．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J］．政法论坛，

2022，40（3）：78-88．

［6］隗佳．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的厘清与适用——以

受虐妇女杀夫案为视角［J］．法学家，2020（1）：130-

14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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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协助解决防卫时间问题，受虐妇女的杀夫行为有

望成立正当防卫。

（四）期待可能性说

期待可能性说即直接以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

（缺乏期待可能性）宣告受虐妇女的反杀行为无

罪。［1］该观点主张，在非对抗型受虐妇女杀夫案

中，要充分考虑到受虐妇女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即

使受虐妇女客观上具有期待可能性，但由于其处境

与特殊心理状态，导致其认为只有杀害施虐者才能

保护自己与子女的生命与身体安全，因而其认识错

误不可避免，从而对其行为给予一定的法律宽容。

这一观点在涉及受虐妇女反杀行为的案件中尤为重

要。在非对抗型杀夫案件中，受虐妇女往往面临着

极为复杂的处境：她们长期处于施虐者的控制之

下，生存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受虐妇女可能认为

只有杀害施虐者才能保护自己和子女的生命与身体

安全。这种认识错误并非她们主观上的过错，而是

由于她们的处境和特殊心理状态所导致的。在这种

情况下，期待她们选择其他方式摆脱困境往往是不

现实的。因此，期待可能性说的引入，为这类案件

中的受虐妇女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出罪路径。

但是这种方案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忽略了

受虐妇女杀夫案中的行为人通常并不是无罪，而

是减轻、从轻处罚的实际情况。［2］根据正当防卫

说，如果已经确认受虐妇女杀夫案具有防卫因素

的，那么受虐妇女就可能根据具体情况获得较轻处

罚或者出罪。这意味着，在正当防卫的框架下，受

虐妇女可以根据其杀夫行为的具体情况和防卫的必

要性，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或从轻处罚。如果采用

不可避免的期待可能性方案，该方案中的一些观点

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是对于受虐妇女杀夫案过于绝

对，而在具体案例中可以看到，并非所有受虐妇女

杀夫案件都能够满足出罪条件，此种方案并不能帮

助受虐妇女减轻刑罚，因此不利于对受虐妇女杀夫

案的合理解决。

四、受虐妇女综合症抗辩理论及域
外判例

受虐妇女综合症抗辩理论为破解反杀行为出罪

困境提供了跨法域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其核心

在于将长期家暴的心理机制纳入法律评价体系，以

弥补传统正当防卫理论的局限。

（一）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分析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建构需从行为模式与学

理内核双重维度展开。其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受虐妇

女的特殊行为选择，更通过心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视

角，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量化的判断依据。

1. 行为逻辑

家暴者将受虐妇女当作自己的附属物，通过暴

力行为强迫受虐妇女接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在这种

畸形的上下位关系中，施暴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支配

地位，往往不会只用暴力这一种手段来控制她们，

例如他们还会采用阻止母亲带走孩子、威胁暴露个

人隐私以及伤害受虐妇女的家人等方式。一旦受虐

妇女想要逃离，失败的后果将更为可怕，她们并非

不想离开，而是难以离开。对于受虐妇女来说，离

开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会更为痛苦，长此以往，她们

可能会丧失求救的信念。在司法实践中，审判者不

能只看到受虐妇女没有离开家暴者这一表面行为，

而要关注这些受虐妇女是如何在长期的家暴中艰

难求生、无奈妥协的。同时，家庭暴力施暴者并不

会一直处于施暴状态，正是这种间歇性施暴容易使

受虐妇女产生施暴者可能会变好以及得过且过的想

法。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受虐妇女往往处于一个

又一个家庭暴力的循环当中。只是理解她们的想法

并不足以具有法律上的说服力，而受虐妇女综合症

理论能够将受虐妇女的行为逻辑理论化。它不仅关

注受虐妇女的心理和行为，更是从法律的角度为她

们提供了支持和保护，为司法工作者理解和解决此

类案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这一理论不仅帮助

审判者理解受虐妇女为何难以离开家暴者，而且也

为她们在司法程序中的辩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从

而为寻求出罪路径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2. 理论分析

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

简称BWS）是一种描述长期受虐待妇女（通常是家

庭暴力的受害者）心理状态的术语，它揭示了家庭

［1］张明楷．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事由［J］．法学

评论，2022，40（2）：13-27．

［2］陈兴良．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J］．政法论坛，

2022，40（3）：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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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对受害者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综合症包括一

系列心理和情感反应，如恐惧、焦虑、压抑、低自

尊、无助感和对施虐者的依赖等。受虐妇女综合症

在域外主要被用于为杀人具有正当理由辩护，在狭

义上指“受虐妻子综合症”，在较广意义上指“受

虐配偶综合症”。

受 虐 妇 女 综 合 症 的 概 念 自 沃 柯 （ L e n o r e 

Walk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逐渐引起了全球

范围内的关注。根据沃柯的研究结果，许多长期

受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相似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这

些妇女通常害怕离开施虐者，并为他们的行为找借

口，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事才导致暴力的发生。在此

基础上，沃柯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这一理

论的两个主要内容是习得性无助和暴力周期性循

环。［1］

“暴力循环”描述了家庭暴力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揭示了暴力行为的持续性和循环性。它由三个

阶段构成，在暴力周期的不同阶段，施暴者会表现

出不同的行为和态度，而受害者也会经历不同的心

理和情感变化。这种周期性的暴力行为使得家庭暴

力受害者难以逃脱，也增加了她们遭受伤害的风

险。在第一阶段，施暴者会对受害者表现出莫名的

敌意和愤怒，但并不会彻底破坏这段关系。之后，

冲突不断升级，发展成为严重的暴力事件。施暴者

们会始终沉迷于暴力体验，享受那种沉浸在权力中

的掌控感，并且不断强调，这种暴力完全是受害者

咎由自取。而在第三阶段，实施暴行的丈夫仿佛突

然清醒，“真诚”道歉，请求妻子谅解，甚至跪地

抽泣着忏悔自己的过错，承诺暴力不会再次发生。

但是暴力不会终止，只会升级。

受虐妇女在经历反复的暴力周期后会产生一种

“习得性无助感”。［2］这种无助感来源于长期的

暴力经历，使得受害者逐渐失去了反抗和逃脱的能

力。由于庇护体系的不健全以及社会观念的影响，

她们寻求帮助的尝试往往以受挫告终，这进一步加

剧了她们的困境，使她们更加难以摆脱暴力。在希

望破灭后，受虐者一再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长此

以往，精神便趋于瘫痪。这种无助不仅弱化了自己

的能力，让她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离开，也离不开

施暴者，还可能强化对方的能力。直到家庭暴力逐

渐升级到不可控的地步，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了受

害者的承受能力，出于生存的本能，她们才会在长

期的习得性无助中挣脱出来，在绝望中愤起杀人。

（二）西方国家应用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中主

要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得到应用，通常分为在证明

正当防卫成立当中以专家证言的形式出现和以独立

的出罪事由出现。［3］在辅助认定正当防卫这一方

式中，这种综合症所描述的心理状态是为了说明受

虐妇女杀夫时在主观上存在合理确信，从而证明在

这种特殊心理状态下的杀夫行为符合正当防卫构成

要件。

受虐妇女综合症最早在加拿大司法实践中作为

可采证据出现。［4］1986年，拉娃莉已经遭受了丈

夫的长期虐待，在又一次遭受暴力和威胁后，她出

于恐惧朝丈夫开枪致其死亡。在庭审中，专家证人

证明了拉娃莉有明显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特征，其杀

人行为是在极度恐惧下做出的合理反应。一审法官

认为，家庭暴力及对受害者心理行为的影响超出了

普通人的理解范畴，需要专家协助，因此受虐妇女

综合症专家证言是可采证据。

但是上诉法院多数法官采纳了公诉人的主张，

认为夫妻打架是常识，且拉娃莉频繁遭受家暴却没

有分手，此次将其丈夫打死，陪审团可据此判断她

是故意杀人。该案最终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支持了正当防卫辩护理由，恢复了一审判

决。在此案中，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言至关重

要，专家证言的引入，不仅为受虐妇女提供了法律

上的支持，也为法律制度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关怀。

通过专家证言，陪审团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受虐妇

女的内心世界，从而理解受虐妇女的恐惧、无助和

绝望等负面情绪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驱使她们采

取极端行动，如杀死施暴的丈夫。在这种情境下，

将受虐妇女的行为视为正当防卫，并减免其刑罚，

［1］Lenore Walker．The Battered Woman［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76．

［2］岳梦娟．非对峙型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刑法认定

［D］．南昌：南昌大学，2022．

［3］波拉-F．曼格姆，黄列．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

的重新概念化：检控机关对有关暴力的专家证词的利用

［J］．环球法律评论，2003（2）：135-149．

［4］聂为群．论刑事诉讼中的心理学证据［D］．苏

州：苏州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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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合理。此案一出，受虐妇女综合

症的专家证言在英美法系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认

可，这一变革的背后，是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深入

理解和同情，也是对法律制度的重新审视和改进。

然而，英美法的正当防卫规则与我国相比具有

很大差异，英美法系中强调个人防卫理念，只要行

为人合理地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采用武力防卫，也即

存在合理确信，时间上就可以提前进行防卫以预防

犯罪。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刑法典规定：“当行

为人合理地认为立即采用武力是保护其免受他人

使用或企图使用非法武力的必要方式时，可以采用

武力进行防卫。”而我国在判断正当防卫成立时主

要强调客观标准，受虐妇女的杀夫行为通常被认

定为故意杀人。但是，法律本身应当是一个不断

优化、不断完善的体系，英美法系国家在处理受

虐妇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之间的关系时所采用的

方法，无疑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同时，也要认识到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并

不是互相排斥的理论体系，应当努力寻求受虐妇

女综合症与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良好互动，在实

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增加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

认定，使得受虐妇女能够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出罪 

路径。

（三）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国反家暴十大

典型案例。其中，“姚某某故意杀人案”对于处

理受虐妇女家暴反杀案件具有指导意义。该案件

首次适用2015年《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将受虐妇

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认定为故意

杀人“情节较轻”，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姚

某某案也是我国家暴反杀案件中“专家证人意见”

被法院判决采纳的案件，该案专家证人用“受虐妇

女综合症”理论中的内容来解释受虐妇女的杀夫 

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姚某某和被害人系夫妻关系，

婚后育有四个孩子。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被害人

一直对姚某某实施严重的家庭暴力。2014年8月16

日，被害人再次因琐事殴打姚某某，当晚还要求姚

某某承担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并提出离婚。次日凌

晨，姚某某在绝望和无助的情况下，趁被害人熟睡

时，用螺纹钢管多次击打他的头部，再用菜刀砍切

其颈部，导致被害人当场死亡。作案后，姚某某主

动投案自首，被害人的父母表示谅解姚某某的行为

并请求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姚

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认定了姚

某某遭受了长期的家庭暴力，认为姚某某的杀人动

机并非恶劣，其使用两种凶器杀害被害人也是为了

避免遭受更严重家暴的报复。

本案开庭时，聘请具有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

的人员出庭并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帮助法官更准

确地把握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核心问题。证言中提到

了长期家暴会使受虐妇女产生“习得性无助”，这

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往往源于长期、持续的暴力行

为。在长期家暴的环境下，受害者可能会产生自

我怀疑，认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改变遭受

暴力的现实。这种无助感可能会使受害者在遭受

家暴时无法正确评估危险，也无法采取有效的自

我保护措施。这种“习得性无助”不仅影响受虐

妇女的认知和行为，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

响，可能会导致受虐妇女出现抑郁、焦虑、自卑等

心理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精神疾病。因

此，在处理家暴反杀案件时，法庭应充分考虑受

虐妇女的心理状态，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

和支持。这种专家意见，不仅为法庭提供了宝贵

的专业知识，也为受虐妇女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 

保护。

五、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

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的关联性重构了家

庭暴力反杀案的法律评价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心

理学视角突破传统防卫理论的时空限制，但如何与

我国刑法体系兼容仍存争议。下文从适用路径的学

理辨析、防卫要件的具体认定及本土化制度构建三

方面切入，系统探讨该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转化路

径与价值边界。

（一）受虐妇女综合症在我国适用路径之

辨析

正当防卫是现代刑法学中一个丰富且重要的法

律概念。1979年《刑法》在我国基本法层面上确立

了“正当防卫制度”，1997年《刑法》对“正当防

卫”的规定进行了修正，此后该条规定沿用至今。

但正当防卫的立法规定曾一度成为刑法中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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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直到于欢案发生，正当防卫制度才进入公

众视野。［1］反思正当防卫的认定困境，一部分原

因是我国传统观念中，“杀人偿命”“死者为大”

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类似于基因遗传的观念传

承，依然影响着当下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方式。［2］

“受虐妇女综合症”在我国刑事责任减免领域

的适用也离不开正当防卫，但“受虐妇女综合症”

既不是一种独立的辩护理由，更不是一个能直接认

定正当防卫的条件。尽管受虐妇女可能因长期受虐

导致心理创伤，在受到言语、暴力威胁等特定情境

下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

任何防卫行为都自动被视为正当。关于“受虐妇女

综合症”与正当防卫之间的关系，笔者赞同王新教

授的观点，他认为正当防卫与“受虐妇女综合症”

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受虐妇女

综合症”实质上是一种对受虐妇女行为特征的客观

描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本身便是案件事实的

一部分。［3］判断一个防卫行为是否正当，既要参

考“受虐妇女综合症”，也应该结合具体案件中的

事实、证据以及正当防卫的法定构成要件进行综合

考量。

（二）受虐妇女综合症视角下正当防卫的

认定

在受虐妇女反杀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是一

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和长

期性，受虐妇女在反抗时往往面临极大的困境和

挑战。［4］因此，需要在传统正当防卫理论的基础

上，结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特点，对这类案件进行

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分析。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受虐

妇女在家庭暴力中的特殊心理状态，她们可能会采

取一些超乎寻常的行为来保护自己。这些行为虽然

看起来超出了传统正当防卫的范畴，但实际上是

受虐妇女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保护反应。另一方

面，也需要考虑受虐妇女与施暴者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在家庭暴力中，施暴者往往拥有更强的力

量和更高的地位，而受虐妇女则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不平等关系使得受虐妇女在反抗时面临着更

大的困难和风险。因此，在认定正当防卫时，应

当充分考虑这种不平等关系对受虐妇女行为的影

响，避免过于苛刻地要求她们采取“合理”的防卫 

手段。

1. 受虐妇女综合症印证防卫目的

在判断受虐妇女杀夫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

时，不能忽略她们曾遭受长期家暴这一客观事实，

应当在这一既定背景下充分考虑其防卫行为是否具

有正当性。［5］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妇女的行为等同

于普通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深入探究她们在极端困

境下所做出的选择。在评估这些受虐妇女杀夫的行

为时，必须将她们所处的特殊环境置于首要考虑地

位。长期的家庭暴力不仅使她们生活在恐惧和绝望

之中，也严重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在这种背景

下，她们的杀夫行为往往不是出于预谋或恶意，而

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和自卫的需要。

2005年，CCTV的《新闻调查》栏目曾播出《沉

默在尖叫：女子监区调查》节目。节目中，柴静采

访了11位杀夫女犯人，主要问题是关于她们因何选

择杀死自己的丈夫。通过采访结果，可以看出这些

女性的悲剧和动机各有特点，但又有共性。她们杀

夫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害怕自己被杀，害怕自己的孩

子遭到迫害，她们的悲剧又都根植于丈夫的神经质

和暴力。在家暴受虐妇女反杀案件中，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通过查找这些受虐妻子杀夫案件的相关

资料，不难发现妻子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防卫因素，

因为她们在杀夫时主观上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非

故意伤害，借助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有助于进

一步查证受虐妇女在杀夫时的主观心理状态。［6］ 

通常情况下，在受虐妇女杀夫类型的案件中，判断

［1］陈兴良．论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J］．法治

研究，2024（1）：13-26．

［2］杨天航，袁璐．正当防卫认定之困境与破解——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进程为背景［C］//《法治实

务》集刊2023年第1卷——检察工作研究文集．上海市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2023：7．

［3］王新．受虐妇女杀夫案的认定问题［J］．法学杂

志，2015，36（7）：87-94．

［ 4 ］ 陈 航 ． 值 得 深 思 的 刑 法 “ 宽 ” “ 严 ” 倒 错 问

题——以常见多发型家庭暴力犯罪为例［J］．犯罪研究，

2007（1）：38-43．

［5］王守会．浅析受虐妇女在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

认定问题［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23．

［ 6 ］ 丁 文 焯 ． 受 虐 妇 女 杀 夫 案 中 的 出 罪 路 径 研 究

［J］．刑法论丛，2022，69（1）：126-157．



116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5 年第 6 卷第 1 期

防卫意图的关键就在于了解妇女在杀夫时的心理状

态。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认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

的妇女在杀夫时，其主观意图往往是制止丈夫的不

法侵害，而非故意伤害。在此类杀夫案件中，通过

深入了解受虐妇女的生活背景和心理状态，可以判

断其防卫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初衷。如果妇女

在杀夫时具备防卫意图，那么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

正当防卫的目的要件。

2. 暴力周期审查防卫时间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正

当防卫延伸到非对抗性伤害案中，从而拓展了正

当防卫成立的时间与空间。［1］虐待行为是否具有

时间上的持续性，是判断受虐妇女反杀行为能否构

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根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

长期的家庭暴力中，由于暴力周期的存在，对于

受虐妇女来说，不法侵害从未真正结束。然而，

我国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即刑法第20条第1款规

定的“正在进行的”，对防卫时间的要求过于苛

刻，导致正当防卫在此类家暴反杀案件中的“休

眠”。［2］直到《指导意见》的颁布，其对正当防

卫的时间条件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

放宽了对防卫时间的限制。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即使不法侵害暂时中

断或被暂时制止，只要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

现实可能性，那么这种侵害行为仍应被认定为正在

进行中。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因为侵害行为暂时停

止就认为侵害已经结束，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

合判断。这一规定不仅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

导，也为公民在面临不法侵害时如何行使正当防卫

权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同时，在判断不法侵害

是否已经开始或结束时，该意见提出了一个重要原

则，即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

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

能苛求防卫人在面临紧急情况时做出完美的判断，

而是要根据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以及社会公众

的一般认知来评估其行为是否合理和合法，避免了

对防卫人过于严苛的要求。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可以解决因防卫时间问题

而导致正当防卫难以认定的困境。其主要内容之一

的暴力循环理论旨在解释家暴行为的周期性循环，

在家庭暴力当中，暴力循环一旦形成，就极有可能

周而复始、愈演愈烈。这种循环会对受虐妇女的身

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暴力循环的过程也是受害者

独立意志被消耗的过程。［3］正是因为家庭暴力的

周期性特点，可以考虑将受虐妇女进行正当防卫的

时机规定在实施家暴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对于受

虐妇女来说，要求其只能在遭受家暴时进行反击无

疑是非常苛刻的，也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受

虐妇女。因此，可以借助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

司法实践中通过具体案情审查暴力周期，确认受虐

妇女是否处于暴力的周期性循环当中，立足当时的

具体情境判断受虐妇女在实施杀夫行为前遭受家庭

暴力的程度，从而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与家庭暴

力相结合，综合判断受虐妇女实施杀夫行为时是否

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3. 结合性别因素适当放宽防卫限度

我国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较为严格，但在现实

中，受虐妇女往往面临着诸多困境，包括恐惧、无

助和孤立无援等。她们可能担心报警或寻求其他公

力救济途径会激怒施暴者，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此

外，一些地区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构可能存在不

足，使得受虐妇女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如上

文中提到的李彦案。因此，在家庭暴力纠纷中，不

能简单地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用于受虐妇女，

而应该更加关注她们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为她们提

供更加灵活和实用的法律保护措施。

在特定情形下，防卫人的性别及加害人和受害

人的力量对比应当成为正当防卫成立的一个重要因

素。［4］吴金艳故意杀人案就是我国在正当防卫中

考虑性别因素的判例。在此案中，承办人在考虑案

发时吴金艳是否具有特别防卫权限时，不仅考虑到

侵害方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吴金艳采取防卫措施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案发时间和环境因素等，而且从

性别视角出发，站在吴金艳的角度，考虑到她作为

［1］彭文华．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杀夫案中正当防卫的

认定［J］．法学评论，2022，40（5）：66-77．

［ 2 ］ 杨 婧 钰 ． 家 暴 引 发 的 反 杀 行 为 正 当 性 研 究

［D］．海口：海南大学，2023．

［3］季理华．受虐妇女杀夫案中刑事责任认定的新思

考［J］．政治与法律，2007（4）：176-181．

［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诉吴金艳故意伤害案

［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11）：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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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性，夜深人静孤立无援之时，面对三名有备

而来的年轻力壮的男性的暴力侵害时，双方体力对

比上的悬殊以及吴金艳心理上的恐慌等因素，认为

要求吴金艳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其他求助方式并不

现实。可以说，这种性别视角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

具有超前性。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也应当考虑到

家暴者和受虐妇女之间的力量对比。

从本质上来看，判断受虐妇女杀夫案正当防卫

限度的关键在于平衡受虐妇女的人身安全和国家刑

罚权的关系。一方面，应当充分保障受虐妇女的合

法权益，考虑双方的力量差距，结合具体案情合理

认定其杀夫行为是否超过防卫限度；另一方面，要

防止滥用防卫权，避免将防卫行为过度扩大化，确

保国家刑罚权的合理行使。

首先，法院在审理受虐妇女杀夫案时，应充分

听取双方证人的证言，尤其是受虐妇女的陈述，并

深入调查案件背景，包括家庭暴力的情况、受虐妇

女的心理状况等。这有助于法院全面了解案件的真

实情况，为后续的判决提供有力的依据。其次，法

院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出正当防卫限度时，应充

分考虑受虐妇女在当时情况下的恐惧、无助等心理

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导致其难以准确判断防卫行为

的必要限度。因此，法院在认定正当防卫时应当给

予受虐妇女一定的宽容和理解。此外，法院在审理

过程中也应当关注受虐妇女在案件中的其他合法权

益，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受虐妇女的隐私，避免对

其造成二次伤害。最后，为了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合

理行使和防止正当防卫权的滥用，法院在判决中需

要明确指出防卫过当的具体情节和处罚幅度。这不

仅有助于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也有助于防止受虐妇女滥用防卫权，确保国家刑罚

权的正常运行。

综上，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考虑性别因素

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需要严格把握正当防卫的限

度条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受虐妇女

的实际情况和心理状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

指导原则准确认定是否超过防卫限度。这有助于充

分发挥正当防卫制度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中的实际作

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本土化进路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本土化进路需兼顾制度

构建与司法实践的双重需求。从理论转化为可操作

的制度设计，既要依托法律规范的明确指引，亦需

通过专业力量的介入实现精准认定。

1.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制度化

近年来，关于正当防卫以及家庭暴力的司法解

释频频出台，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

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作出具

有普遍效力的解释。《意见》和《指导意见》的颁

布，也为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制度接轨提供

了条件。将受虐妇女杀夫类型案件所涉及的刑法问

题，以及“受虐妇女综合症”复杂的理论以司法解

释的形式制度化，这样的引入方式既可以保证刑法

的稳定性，又可以为法官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有

利于解决实践中的争议问题。在制定司法解释时，

应当充分考虑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认定标准以及司法

解释对于受虐妇女杀夫类案件的适用条件，尤其是

要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受虐妇女杀夫类型案件”

可以适用正当防卫。例如，受害妇女是否遭受了

严重的家庭暴力，是否处于极度恐惧、无助的状

态等。［1］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将复杂的理论制度

化，不仅有助于裁判标准的统一，也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障受家暴妇女的合法权益。

这种司法解释也能够正确引导公众对家庭暴力

的认知和态度，从而进一步明确家庭暴力并非私

事，而是违法行为，受害者有权寻求法律保护。通

过司法实践，逐步改变社会对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

一些偏见和固有观念，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权利

意识。同时，也要注重家暴治理的配套措施，加强

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干预，通过法律援助、心理咨

询、社区支持等多种方式，为家暴受虐妇女提供全

方位的帮助和支持。因此，通过司法解释将受虐妇

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制度接轨，既有利于解决实践

中的争议问题，也有利于更好地治理家庭暴力和减

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2. 通过专家认定受虐妇女综合症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明确规定，为了

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

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因

［1］任超．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可能性探究［J］．

争议解决，2022，8（4）：1317-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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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邀请有专门知识

的人对受虐妇女进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鉴定，

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有助于司法

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充分考虑受害者的特殊情

况，平衡各方权益。［1］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

裁判者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并不清楚受虐妇女的行为

逻辑，从而按照普通的故意杀人案件进行审理。而

有专门知识的人则可以协助裁判者还原受虐妇女的

具体情况，从而更好地还原案件事实，了解受害者

遭受暴力的过程和心理变化，为司法判断提供依

据。其次，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

权益，还能促进司法公正，是对《刑事诉讼法》第

146条规定的有效应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专

门知识的人进入庭审流程会减缓庭审效率，且法官

为了得到一份权威且公允的鉴定报告，也会警惕有

专业知识的人进入法庭陈述意见。［2］为了能够得

到一份更为公正的裁判，应当从制度上保证受虐妇

女杀夫案中，有专门知识的人能够出庭作证。

对于如何完善相关制度，以确保有专门知识的

人能够出庭作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

先，建立专门的专家库，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

家、法医学家等，他们可以在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

提供专业的鉴定和意见。同时，这些专家应当接受

专业的培训和考核，以确保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能够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其次，制定详细的鉴定

和出庭作证程序。这包括明确专家的职责和权利，

规范鉴定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制定专家出庭作证的

规则和流程。通过这些程序的制定和实施，可以确

保专家的鉴定和意见具有科学性和公正性，同时也

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还应加强对专

家鉴定和出庭作证的监管和评估。这包括对专家的

鉴定和意见进行复核和审查，以及对专家出庭作证

的表现进行评估和反馈。通过这些监管和评估措

施，可以确保专家的鉴定和意见的质量和公正性，

提高司法实践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六、结语

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反杀行为是对法律与人性

的双重拷问，其背后折射出社会对弱势群体权益保

护的不足与法律评价体系的局限。本文以“受虐妇

女综合症”理论为核心，系统梳理了此类案件在司

法实践中的困境，并尝试通过正当防卫理论的重构

与域外经验的借鉴，探索出一条兼顾法理与人情

的出罪路径。传统正当防卫理论在家庭暴力场景下

面临的“时间要件僵化”“防卫限度严苛”等问题

亟待解决。而“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本土化实

践，不仅需要司法解释的明确指引与专家鉴定的科

学支撑，更需依托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以实现法

律评价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未来的法律改革应进一步关注家庭暴力的特殊

性，通过细化防卫时间认定标准、强化性别视角的

司法考量、完善专家证人制度等举措，为受虐妇女

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法律救济渠道。同时，法律不应

仅是冰冷的规则，而应成为照亮深渊的火把。在严

苛的构成要件之外，法律应倾听弱者的呼救，回应

社会的期待。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以暴制暴”的

悲剧循环，真正实现法律对人权的守护与对生命的

敬畏。

（责任编辑：李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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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t Guilty Plea for Husband Killing Behavior of Battered 
Women in Domestic Violence

Zhang Yongqi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Abstract: Domestic violence-induced battered women’s husband killing pertains to the act of a woman who 

eliminates her abusive spouse to safeguard herself or her children under the prolonged abuse and violence 

inflicted by her husband. Grounded on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urrent 

judicial status of battered women’s anti-murder cases, conducts an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predicament 

faced by battered women’s anti-murder conduct in our country, and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in regions outside. By referring to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especially the two principal contents of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learned helplessness”, it is employed as the 

judging factors of the “objective element”, “time element” and “defense limit element” i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justifiable defense. Simultaneously, in light of the existing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of our country,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judgment rule that the anti-murder behavior of battered women in the non-antagonistic type of 

husband killing constitutes justifiable def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Key words: Domestic violence;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Battered women counter-killing; Self-defense


